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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腈纶产业申请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

施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腈纶产业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申请书  
 

 

期中复审申请人：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 

宁波中新腈纶有限公司 

 

 

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二○一七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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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复审申请人： 

 

1、 公司名称：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吉林市九站街 516-1号   

     邮政编码：  132115    

法定代表人：宋德武   

案件联系人：路阳 

联系电话：  0432-63502718   

传    真：  0432-63058445   

 

2、 公司名称：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吉林市九站街 516-1号   

     邮政编码：  132115   

法定代表人：宋德武 

案件联系人：路阳 

联系电话：  0432-63502718   

传    真：  0432-63058445    

 

3、 公司名称：  浙江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泥螺山路 111号    

     邮政编码：  315204   

法定代表人：陈飞 

案件联系人：张正其 

联系电话：  0574-86503736  

传    真：  0574-86505776    

 

4、 公司名称：  宁波中新腈纶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青峙工业区丽亚路 26号   

     邮政编码：  315803   

法定代表人：朱卫强   

案件联系人：井婷婷 

联系电话：  0574-86231720   

传    真：  0574-862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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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名    称：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号，北广大厦 1205室 

邮政编码：100120 

代理律师：郭东平、贺京华、蓝雄 

联系电话：010-82230591/92/93/94 

传    真：010-82230598 

电子邮箱：gdp@bohenglaw.com 

网    址：www.bohenglaw.com 

mailto:gdp@bohenglaw.com
http://www.bohenglaw.com/




                                                腈纶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5 -                                      公开文本 

  

目      录 

 
前    言 ............................................................... 7 

一、 原审案件的基本情况 .............................................. 7 

二、 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率 ..................... 7 

三、 本次期中复审申请的法律依据和请求 ................................. 9 

（一）法律依据 ....................................................... 9 

（二）请求 ........................................................... 9 

第一部分   申请书正文 ................................................. 11 

一、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情况及信息 ....................................... 11 

（一）期中复审申请人、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及行业组织 .......... 11 

1、期中复审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 11 

2、期中复审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 ................................... 12 

3、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 12 

4、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所组成的协会或商会 ..................... 13 

5、申请提出之日前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 ......... 14 

（二）国内腈纶产业介绍 .............................................. 14 

二、申请调查的产品范围和复审范围 .................................... 15 

（一）申请调查的产品范围 ............................................ 15 

（二）申请的复审范围 ................................................ 16 

三、申请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基本情况 ................................. 16 

（一）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 16 

（二）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 18 

四、估算的申请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 ..................................... 19 

（一） 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 19 

（二） 倾销幅度的估算 ............................................... 20 

1、申请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 ....................................... 20 

2、申请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 22 

3、估算的倾销幅度 ............................................... 23 

五、结论和请求 ...................................................... 24 



                                                腈纶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6 -                                      公开文本 

（一）结论 .......................................................... 24 

（二）请求 .......................................................... 24 

第二部分  保密申请 .................................................... 25 

一、保密申请 ........................................................ 25 

二、非保密性概要 .................................................... 25 

三、保密处理方法说明 ................................................ 25 

第三部分 证据目录和清单 ............................................... 26 

 

 

 



                                                腈纶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7 -                                      公开文本 

 

前    言 

 

一、 原审案件的基本情况 

 

1、提交申请 

 

2015年5月29日，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

腈纶有限公司、宁波中新腈纶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代表中国腈纶产业向商务部提起反

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纶进行反倾销调查。 

 

2、立案调查 

 

2015年7月14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

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

期为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3、初步裁定 

 

2016年4月1日，商务部做出初裁决定，初步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受

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

其的进口腈纶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4、最终裁定 

 

2016年7月13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31号最终裁定公告，最终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

销，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决定对原产于

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纶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自2016年7月14日起5年。 

 

二、 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产品范围和反倾销税率 

 

目前中国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纶所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如下： 

 

1、 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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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55013000、

55033000、55063000项下，不包括上述税号项下的变性腈纶（变性聚丙烯腈纤维）。 

 

产品名称：腈纶，又称聚丙烯腈纤维 

 

英文名称：Polyacrylonitrile fiber 或 Acrylic fiber 

 

化学结构式： 

 
R代表：CN或其它官能基团 

 

产品描述：腈纶是以丙烯腈为主要单体的共聚物制成的一种合成纤维，其分子链中

至少有85%（质量分数）的丙烯腈重复单元，外观通常为白色（也可染为其他颜色）、卷

曲、蓬松、手感柔软，酷似羊毛且保暖性高于羊毛，有“合成羊毛”之称。腈纶的相对

密度较小，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耐酸、耐弱碱、耐氧化剂和一般有机溶剂），优良的

耐光性、耐热性、耐气候性和防霉、防蛀等性能。腈纶通常分为腈纶丝束、腈纶短纤、

腈纶毛条三种规格。  

 

主要用途：腈纶一般通过棉纺或毛纺纺成纱线后主要用于服装（如帽子、手套、围

巾、人造毛皮、毛衫、针织运动服）、装饰（如地毯、窗帘）、毛毯、毛绒玩具以及户外

（如车、船的罩衣）等领域。 

 

2、 反倾销税率 

 

（1）日本公司： 

 

 日本依克丝兰工业株式会社                   16.1% 

 三菱丽阳株式会社                              15.8% 

 东丽株式会社                                  16.0% 

 其他日本公司                                  16.1% 

 

（2）韩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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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光产业株式会社                           4.1% 

 其他韩国公司                                  16.1% 

 

（3）土耳其公司： 

 

 阿克萨丙烯酸化学工业公司                     8.2% 

 其他土耳其公司                                16.1% 

 

三、 本次期中复审申请的法律依据和请求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49条规定，“反倾销税生效后，商务部可以在有正

当理由的情况下，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也可以在经过一段合理

时间，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并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对继续征

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商务部《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以下简称“《期中复审暂行规则》”）

第3条规定，“本规则适用于在反倾销措施有效期间内，根据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变化了的

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对继续按照原来的形式和水平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必要性进行的复审

（以下简称为‘期中复审’）”。 

 

《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第13条规定，“国内产业提出的期中复审申请可针对原反倾销

调查涉及的所有或部分国家（地区）的全部出口商、生产商，也可明确将复审范围限于

指明的部分出口商、生产商。” 

 

（二）请求 

 

根据商务部2016年第31号公告，中国自2016年7月14日起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征

收反倾销税。根据期中复审申请人获得的证据，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原产于韩国的

进口腈纶仍继续存在倾销，且倾销幅度进一步加大，已经明显超过了其目前所适用的反

倾销税税率。 

 

因此，根据上述《反倾销条例》第49条以及《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第3条和第13条的

规定，申请人请求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和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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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期中复审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建议，提高对原产

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 

 

 

 



                                                腈纶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申请书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 11 -                                      公开文本 

 

第一部分   申请书正文 

 

一、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情况及信息 

 

（一）期中复审申请人、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及行业组织 

 

1、期中复审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1）公司名称：  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奇峰”） 

     公司地址：  吉林市九站街 516-1号   

     邮政编码：  132115    

法定代表人：宋德武   

案件联系人：路阳 

联系电话：  0432-63502718   

传    真：  0432-63058445   

 

（2）公司名称：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吉盟”）   

     公司地址：  吉林市九站街 516-1号   

     邮政编码：  132115   

法定代表人：宋德武 

案件联系人：路阳 

联系电话：  0432-63502718   

传    真：  0432-63058445    

 

（3）公司名称：  浙江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湾腈纶”） 

     公司地址：  浙江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泥螺山路 111号    

     邮政编码：  315204   

法定代表人：陈飞 

案件联系人：张正其 

联系电话：  0574-86503736  

传    真：  0574-86505776    

 

（4）公司名称：  宁波中新腈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新”） 

     公司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青峙工业区丽亚路 26号   

     邮政编码：  3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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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朱卫强   

案件联系人：井婷婷 

联系电话：  0574-86231720   

传    真：  0574-86231719   

 

（参见附件一：“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2、期中复审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 

 

为申请题述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之目的，申请人授权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作为其

全权代理人，代理题述反倾销期中复审的申请及调查工作，具体代理权限见授权委托书。

（请参见附件一：“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根据申请人的委托，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郭东平律师、贺京华律师和蓝

雄律师共同处理申请人所委托的与本案有关的全部事宜。（请参见附件二：“律师指派书

和律师执业证明”） 

 

反倾销期中复审申请人全权代理人： 

 

北京市博恒律师事务所 

 

郭东平 律师 律师执照号码：11101200310402136 

贺京华 律师 律师执照号码：11101199510115344 

蓝  雄 律师 律师执照号码：11101200310817778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3号，北广大厦 1205 室 

邮编：100120 

电话：010-82230591/2/3/4 

传真：010-82230598 

电子邮箱：gdp@bohenglaw.com 

网址：www.bohenglaw.com 

 

3、国内其他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 

 

根据申请人了解，目前中国其他腈纶生产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mailto:gdp@bohenglaw.com
http://www.bo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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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公司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 15号 

联系电话：0533－7180777 

传    真：0533－7180406 

 

（2）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  

公司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石化四路 20号 

联系电话：0556—5381717 

传    真：0556—5378299 

 

（3）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  

公司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联系电话：0459－6763987 

传    真：0459－6767025 

 

（4）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 

公司地址：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东二街 3号  

联系电话：0413-52990358 

传    真：0413-52990358 

 

（5）公司名称：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 48号 

联系电话：021-57941941 

传    真：021-57940050 

 

（6）公司名称：河北艾科瑞纤维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东宁路 2号 

联系电话：0311-88048224 

传    真：0311-88048224 

 

4、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所组成的协会或商会 

 

协会名称：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号院万达广场 8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联系电话：  010－512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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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  010- 58206391 

 

5、申请提出之日前申请人同类产品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                                                             

 

申请人腈纶产量占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吨 

项目\期间 2015年 2016 年 2017年 1季度 

四家申请人合计产量 370251 401874 113004 

中国总产量 651300 652400 182700 

申请人合计产量占中国总产量比例 56.85% 61.60% 61.85% 

注：（1）产量数据参见附件三“申请人腈纶产量情况的说明”； 

（2）中国腈纶总产量数据参见附件四：“关于中国腈纶生产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述数据统计，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 1 季度申请人腈纶的合计产量均占

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以上，符合《反倾销条例》和《期中复审暂行规则》关于申请

人主体资格的规定。 

 

（二）国内腈纶产业介绍 

 

腈纶，又称聚丙烯腈纤维，是以丙烯腈为主要单体的共聚物制成的一种合成纤维，

其分子链中至少有 85%（质量分数）的丙烯腈重复单元，外观通常为白色（也可染为其他

颜色）、卷曲、蓬松、手感柔软，酷似羊毛且保暖性高于羊毛，有“合成羊毛”之称。 

 

腈纶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实现工业化生产。我国从 1958 年开始研制腈纶，最初的

生产厂家有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相关企业。目前，中国国内生产腈纶的厂家包括吉林奇峰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宁波中新腈纶

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

司（即中国石化安庆石油化工总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以

及河北艾科瑞纤维有限公司等企业。2012 年以来，全国腈纶总产能保持在 80万吨左右，

总产量保持在 65-70 万吨左右的水平。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腈纶的需求量基本保持在 80万吨左右的水平，需

求总体保持稳定且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对日本、土耳其和韩国腈纶厂商产生了极大的吸

引力。国外腈纶的生产厂商为了抢占或维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采取了不公平的降价倾

销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导致国内腈纶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实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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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国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2015 年 5月 29日，吉林奇峰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吉盟腈纶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宁波中新腈纶有限公司中国腈纶产

业正式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请求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纶进

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于 2015年 7月 14 日立案，并于 2016年 7月 13日做出最终裁定，

决定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进口腈纶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 5年。 

 

在反倾销措施的制约下，日本等相关进口产品的大肆低价倾销的行为得到一定程度

的遏制，同时，国内产业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身

的竞争力，国内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尽管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制约，韩国申请调查产品厂商始终不愿放弃中国市场，且目

前对韩国适用的反倾销税率仍不足以遏制其低价进口。证据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 1

季度期间，韩国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累计大幅下降 13.35%。与此同时，韩国申请调

查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大幅增长，2016 年相比 2015 年增长了 27.11%，2017 年 1 季度相比

上年同期进一步增长了 13.84%。而且初步证据表明，2016年以来韩国对中国出口的腈纶

的倾销幅度明显高于其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可见，尽管受到反倾销措施的制约，

韩国腈纶厂商通过进一步加大倾销力度来抢占中国市场的意图和效果非常明显。 

 

综上，鉴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韩国向中国出口的腈纶的倾销幅度加大，已经

明显超过了其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申请人恳请商务部依法对韩国腈纶所适用的

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立案调查，并提高对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

率。 

 

二、申请调查的产品范围和复审范围 

     

（一）申请调查的产品范围 

 

申请调查的产品范围：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 

 

产品名称：腈纶，又称聚丙烯腈纤维 

 

英文名称：Polyacrylonitrile fiber 或 Acrylic fiber 

 

本次申请调查进口产品为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55063000 项下的腈纶，不包

括该税号项下的变性腈纶（变性聚丙烯腈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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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调查产品的具体描述和主要用途与商务部 2016 年第 31 号公告所确定的被调查

产品一致。  

 

（二）申请的复审范围 

 

申请的复审范围：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进行倾销及倾销

幅度期中复审调查。 

 

在合理可获得的信息和资料的基础上，申请人提供韩国腈纶生产企业的基本信息如

下： 

 

公司名称：韩国泰光产业株式会社 

地    址：韩国首尔中区奖中洞2街132-1  

电    话：＋82-2-3406-0300 

传    真：＋82-70-8188-1998 

                               

三、申请调查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变化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变化表 

                                                                   单位：吨   

期间 国别 进口数量 数量所占比例 数量变化幅度 

2015年 
中国总进口 158,464.063 100.00% - 

韩国 10,508.143 6.63% - 

2016年 
中国总进口 138,235.386 100.00% -12.77% 

韩国 13,356.615 9.66% 27.11% 

2016年 1月-3月 
中国总进口 53,477.715 100.00% - 

韩国 3,595.232 6.72% - 

2017年 1月-3月 
中国总进口 49,808.216 100.00% -6.86% 

韩国 4,092.806 8.22% 13.84% 

注：（1）上表数据来源于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腈纶产品进口数据统计”，为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以及55063000的合计数据； 

（2）数量所占比例为韩国进口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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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图表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1季度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呈持续大

幅增长趋势。2015和2016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分别为10508.14吨和13356.62吨，

2016年相比2015年大幅增长了27.11%。2016年1月-3月和2017年1月-3月申请调查产品的

进口数量分别为3595.23吨和4092.81吨，2017年1月-3月相比上年同期进一步增长了

13.84%。因此，从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即使受反倾销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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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中国市场对申请调查产品厂商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二）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申请调查产品 CIF 进口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间 国别 进口数量 进口金额 进口价格 价格变化幅度 

2015年 
中国总进口 158,464.063 425,478,252 2,685.01 - 

韩国 10,508.143 22,920,481 2,181.21 - 

2016年 
中国总进口 138,235.386 300,125,602 2,171.12 -19.14% 

韩国 13,356.615 22,835,950 1,709.71 -21.62% 

2016年1月-3月 
中国总进口 53,477.715 107,241,035 2,005.34 - 

韩国 3,595.232 6,559,153 1,824.40 - 

2017年1月-3月 
中国总进口 49,808.216 101,205,560 2,031.90 1.32% 

韩国 4,092.806 7,735,294 1,889.97 3.59% 

注：（1）上表数据来源于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腈纶产品进口数据统计”，为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以及55063000的合计或加权平均数据； 

（2）进口价格=进口金额/进口量。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2015年至 2017年 1季度期间内，申请调查产品进口价格总体

呈下降趋势。2015年、2016年 1月-3月、2016年和 2017年 1月-3月期间，申请调查产

品的进口价格分别为 2181.21 美元/吨、1824.40 美元/吨、1709.71 美元/吨和 1889.97

美元/吨。2016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相比 2015年大幅下降了 21.62%，2017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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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虽然相比上年同期有所回升，增长了 3.59%，但相比 2015 年仍累计大幅下降了

13.35%。 

 

综合上述分析， 2015 年至 2017 年 1 季度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累计大幅

下降 13.35%，与此同时，申请调查产品对华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增长，2016 年相比 2015

年增长了 27.11%，2017年 1季度相比上年同期进一步增长了 13.84%。申请调查产品厂商

采取降价手段抢占中国市场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的反倾销税税率不足以遏制申请调查

产品对中国市场的进一步低价倾销。 

 

四、估算的申请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 

 

根据申请人目前掌握的初步证据表明，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

纶仍继续存在倾销行为，且倾销幅度明显超过目前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以下，申请

人以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为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初步估算韩国对

中国出口腈纶的倾销幅度。 

 

（一） 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 

 

1、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韩国的市场成熟度较高，申请人认为韩国市场上腈纶的

销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其价格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且目前申请人没有证据

表明韩国本土市场的销售是在非正常渠道（如低于成本销售）中进行的。因此，申请人

暂以韩国腈纶在其本土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作为调整前的正常价值。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的

原因，目前申请人暂无法合理获得韩国腈纶在其本国国内市场上的具体销售价格。但是，

鉴于韩国本身也进口腈纶，且其腈纶进口价格经过相关调整后与韩国国内腈纶生产商自

身的腈纶出厂售价处于同一贸易水平。因此，申请人以合理可获得的韩国腈纶进口价格

作为韩国腈纶调整前的正常价值。 

 

2、申请人无法详细了解到原产于韩国的腈纶在 2016年 4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向中

国出口的具体交易价格，申请人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的韩国腈纶对华出口价

格作为计算申请调查产品出口价格的基础。 

     

3、基上述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申请人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在同一贸易环节的水平

上进行比较，估算申请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 

 

4、申请人根据进一步的资料和信息收集，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以及倾销幅度的计

算保留进一步变动和主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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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倾销幅度的估算 

 

1、 申请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 
 

1.1 调整前的出口价格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    间 国别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出口价格 

2016年 4月-2017年 3月 韩国 13,853.639 24,010,441 1,733.15 

  注：（1）数据来源参见附件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腈纶产品进口数据统计”，为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的合计或加权平均数据。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项下韩国腈纶

对华出口合计数量占其腈纶对华总出口量（即 55013000、55033000 以及 55063000 三个

税则号项下韩国腈纶对华出口的合计数量）的比例为 99.996%，具有代表性；为了与申请

人获得的韩国腈纶的正常价值相匹配，申请人以税则号 55013000、55033000项下韩国对

华出口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出口价格的基础； 

     （2）出口价格 = 出口金额 / 出口数量。 

 

1.2 价格调整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

售条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

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A、进口关税、增值税、进口商利润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上述出口价格是 CIF 价格，并不包括进口关税、增值税等，此

项调整不应适用。 

 

B、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适当调整 

 

由于申请人了解到的出口价格是加权平均 CIF 出口价格，为了和正常价值在出厂价

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应该在上述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韩国公司从出厂到中国的各种环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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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国际运费、国际保险费、港口杂费、国内或地区内运费、国内或地区内保费、

包装费、折扣、佣金、信用成本、仓储、商检费和其它费用等等。总体而言，上述环节

费用大致可以分为韩国到中国的境外环节费用和韩国的境内环节费用。 

 

关于境外环节费用，根据申请人的了解，韩国向中国出口腈纶主要通过集装箱进行

海上运输。根据稳健原则，申请人暂以初步获得的中国到韩国的海运费和保险费作为基

础对出口价格进行调整。根据申请人获得的初步证据，按 20 尺集装箱计算，从中国到韩

国的平均海运费为 150 美元，参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关于贸易环节每柜装

载 15吨货物计算，韩国申请调查产品的平均运费单价为 10美元/吨。根据国际惯例，保

险费是根据货物 CIF 价值的 110%进行计算，保险费等于 CIF×110%×保险费率，中国到

韩国的保险费率为 0.25%。关于其他费用，根据稳健原则，暂不扣除。（相关证据请参见

附件六：“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关于境内环节费用，申请人暂无法获得申请调查产品在韩国实际发生的境内环节费

用。为了对境内环节费用进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从世界银行集团了解到的韩国出口

贸易境内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用、装卸费、内陆运输费等）作为基础对出

口价格进行调整。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报告（附件七：“世界银行集团关于韩国的贸易环

节费用报告”），韩国的境内环节费用合计为 412 美元，按 20 尺集装箱装载 15 吨货物计

算，每吨申请调查产品的境内环节费用约为 27.47美元。 

 

由此，本项调整如下： 

 

期间 出口价格调整 

2016年 4月-2017年 3月 1733.15×（1-110%×0.25%）-10-27.47 

 

C、销售数量和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韩国腈纶在其本土市场上的销售数量与其向中国出口的数

量均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而且产品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予考虑。 

  

1.3 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经过上述调整，韩国腈纶的出口价格为： 

单位：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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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调整后的出口价格 

2016年 4月-2017年 3月 1690.92 

 

2、 申请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2.1 调整前的正常价值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的原因，申请人暂无法了解到腈纶在韩国本土市场上的销售价格，

但是为了进一步证明韩国申请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存在倾销，申请人仍努力通过各种渠

道收集其他价格数据，并获得了韩国腈纶的进口数据。 

 

根据初步获得证据，韩国腈纶的进口价格如下表所示： 

 

期间 
进口数量 

（吨） 

进口金额 

（美元） 

进口价格 

（美元/吨） 

2016年 4月-2017年 3月 1,907.93 6,048,000 3,169.93 

注：数据来源于“附件八：韩国海关腈纶进口统计数据”。上表数据为税则号 550130和 550330项下

的合计或加权平均数据。 

 

鉴于一国相关进口产品的价格经过合理调整后，基本上能够反映该国市场上同类产

品的销售价格趋势和状况，申请人暂以所获得的上述韩国腈纶的进口价格作为其调整前

正常价值计算的基础。 

 

2.2 价格调整 

 

根据法律规定，关于价格调整和价格比较，申请人应当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在销

售条件、条款、税收、贸易环节、数量、物理特征等方面做适当调整，在对正常价值和

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应当尽可能在同一贸易环节、相同时间的销售、出厂前的水平上

进行。 

 

为估算倾销幅度之目的，申请人进行下列调整。 

 

A、销售条件和贸易环节的调整 

 

由于申请人所获得的上述韩国腈纶的进口价格是加权平均 CIF 价格，不包括进口贸

易环节应发生的相关贸易环节费用，如清关费用等。因此，申请人对贸易环节发生的费

用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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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资料，申请人暂无法获得申请调查产品在韩国实际发生的进口环节费用。但

是，为了对清关费用进行合理调整，申请人暂以从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了

解到的韩国进口贸易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用、装卸费等）作为基础对出口

价格进行调整。根据世界银行集团的报告（附件七），韩国进口清关费用合计为 342 美元，

按 20 尺集装箱装载 15 吨货物计算，平均每吨产品的清关费用约为 22.80 美元。 

 

为此，此项调整如下： 

单位：美元/吨    

2016 年 4月-2017年 3月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韩国 3,169.93+22.80=3192.73 

 

B、税收的调整 

 

目前，申请人暂无法获得韩国腈纶的进口关税税率，且根据对对方有利的原则，此

项调整不予考虑。 

 

C、物理特征等其它方面的调整 

 

根据申请人的初步了解，韩国进口的腈纶与其向中国出口销售的腈纶在物化特性等

方面基本相同，此项调整暂不予考虑。 

 

2.3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单位：美元/吨    

2016 年 4月-2017年 3月 调整后的正常价值 

韩国 3192.73 

 

3、 估算的倾销幅度 

单位：美元/吨 

2016年 4月-2017年 3月 韩国腈纶倾销幅度估算 

出口价格（CIF） 1733.15 

出口价格（调整后） 1690.92 

正常价值（调整后） 3192.73 

倾销绝对额* 1501.81 

倾销幅度** 86.65% 

注：（1）倾销绝对额* =正常价值（调整后）－出口价格（调整后）； 

   （2）倾销幅度** = 倾销绝对额 / 出口价格（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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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请求 

 

（一）结论 

 

综上所述，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2015 年至 2017年 1季度期间，申请调查产品的进

口价格大幅下降，进口数量持续大幅增长，韩国厂商继续采取降价手段抢占中国市场的

意图和效果十分明显。而且，根据申请人的初步测算，2016年 4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

韩国腈纶对华出口价格明显低于其正常价值，倾销幅度高达 86.65%，远高于其目前所适

用的反倾销税税率，目前的反倾销措施并不足以遏制申请调查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行

为。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进口产品的倾销行为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并

将对国内产业造成明显的冲击和影响，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

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请求 

 

为制止申请调查产品的倾销行为，维护国内腈纶产业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倾销及倾销幅度的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的相关规定，申请人请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腈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和倾销

幅度期中复审，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建议，提高对原产于韩国

并向中国出口的腈纶所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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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保密申请 
 

一、保密申请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 22 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对本申请书中的材料以及附件作保

密处理，即除了本案调查机关及《反倾销条例》所规定的部门可以审核及查阅之外，该

部分材料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保密，禁止以任何方式接触、查阅、调卷或了解。 

 

二、非保密性概要 

 

为使本案的利害关系方能了解本申请书以及附件的综合信息，申请人特此制作申请

书以及附件的公开文本，而有关申请保密的材料和信息在申请书及附件的公开文本中作

了有关说明或非保密性概要。 

 

三、保密处理方法说明 

 

对于本申请书公开文本中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相关数据，申请人以指数或者数值区

间的形式替代原有数字并表示原有数字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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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证据目录和清单 

 

附件一： 申请人营业执照及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附件三： 申请人腈纶产量情况的说明 

附件四： 关于中国腈纶生产情况的说明 

附件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腈纶产品进口数据统计 

附件六： 海运费和保险费报价 

附件七：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韩国的贸易环节费用报告 

附件八： 韩国海关腈纶进口统计数据 

  

 




